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
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
工程名称：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工程监理
招标人：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项目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红树林路1号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红树林路与白石路交汇处侨城东车辆段上盖东侧，用地面积约23190平方米，南邻拟建的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北邻白石路，东邻红树林路。总建筑面积3755平方米，包括秘书处用房2920平方米，公共空间835平方米。其中新建1595平方米，改造 2160平方米。
招标方式：简易公开招标、资格后审（不设投标报名环节）
招标联系人：史工  电话：18617166984
招标范围：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工程监理，含前期、施工、保修阶段。
递交投标资料的时间及地点：2025年4月27日9点30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620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鸿昌广场6楼）
开标（截标）时间及地点：2025年4月27日9点30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620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鸿昌广场6楼）
拟采用的定标方法：直接票决法（简单多数）
招标金额：63.15万元（不竞价，按此价格投标）
计价依据：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及行业等相关规定标准。
付款方式： 
1.合同价款
签约酬金（大写）：陆拾叁万壹仟伍佰元整（小写:63.15万元）。
2.合同签订时的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以当时确定的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进行计算，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为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3%，无支付预付款。此阶段工作完成后，委托人以合同中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为基数扣除监理人前期阶段服务违约金（如有）后支付，支付至该基数的90%暂停支付。监理服务费经审计部门审定后，委托人根据结算原则确定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后支付剩余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
3.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中包含绩效酬金，施工阶段监理监理服务费与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的比例为85% :15%；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中施工准备阶段占5%、正式施工阶段占85%、施工结算阶段占10%，即C1=5，C2=85，C3=10。
委托人应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将监理服务费及时支付给监理人。支付比例如下：
（1）本合同监理服务费 无 支付预付款
（2）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的支付：
①按月进度付款，以合同中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为基数，按所监理工程的工程进度款的比例支付，支付至基数的90%（如已支付预付款，则该额度为85%）时暂停支付。月进度付款额低于1万元时，将应付款额累计到下月进度付款中支付。
②剩余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在监理人完成施工阶段所有监理工作并取得项目竣工验收报告，支付至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的95%。在监理人取得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在扣除相应的款项之后，委托人将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中的监理服务费剩余金额支付给监理人；
（3）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的支付：根据施工阶段监理履约评价等级，施工准备阶段支付额度=合同签约时确定的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C1%*履约评价等级对应的支付比例；正式施工阶段各季度监理绩效酬金的预支付额度=（合同签约时确定的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C2%*履约评价等级对应的支付比例）/预计施工期的季度数量；正式施工阶段各季度监理绩效酬金结算额度=（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结算额度*C2%*履约评价等级对应的支付比例）/实际施工期的季度数量；施工结算阶段支付额度=合同签约时确定的施工阶段监理绩效酬金*C3%*履约评价等级对应的支付比例；季度履约评价等级对应支付比例为：优秀及良好100%，中等70%、合格50%、不合格0%。
（4）结算支付：监理服务费经审计部门审定后，委托人扣除已支付监理人相应款项后，支付剩余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
4.保修阶段监理服务费的支付：保修期满后，扣除监理人保修服务违约金（如有）后委托人支付剩余的保修阶段服务酬金。
结算原则
结算金额以本项目批复概算建安费金额为计费基数，参考深价规[2009]1号文件的取费标准计算，其中：工程监理费结算金额=（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保修阶段监理服务费）
前期阶段监理服务费=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3%
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高程调整系数
保修阶段监理服务费=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5%×保修工作量调整系数
（注：结算时专业调整系数为1.0、高程调整系数为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0.85，后续不因项目规模、指标等变化而调整。）
最终结算价以《深圳市财政预算和投资评审中心评审报告》的评审结论为准。 
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业绩要求：
提供近5年（2020年1月1日起至今）2项工程监理或包含工程监理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业绩。项目类型：公共建筑项目。
业绩证明材料要求：合同（必须提供）。
1.合同需提供关键页扫描件，包含合同封面、项目名称、承发包人名称、服务内容、合同签订时间、签章页等。
2.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证明资料中的承包单位名称需与企业投标名称一致；如企业名称不一致，则须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监理班子人员岗位组建要求
	序号
	岗位
	数量
（人）
	具体要求
	证明材料

	1
	总监
	1
	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有8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证书

	2
	专监
	土建、水暖、电气、造价专业监理工程师各1名，共4名
	各专业工程师应具备相应专业的工程师职称及以上或具备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相应专业的工程师职称证书或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3
	甲方资料员
	1
	2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或完整从事过我署一个及以上项目的工作经验
	/


注：以上“监理班子人员岗位组建要求”不作为本次投标人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服务期限
1.前期阶段监理期限：预计2025年4月至2026年6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施工阶段监理期限：预计2025年5月至2026年6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3.保修阶段服务期限：按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保修期限。
其他要求
1.中标后，中标单位应派驻总监理工程师、土建、水暖、电气专业及甲方资料员各1人配合项目组开展工作。
2.本项目为新建及改造工程，工期较短、涉及专业较多、专业要求高、施工难度较大，施工阶段要求全体监理人员必须驻场开展工作。
投标文件组成
1.投标报价书（按附件1格式，签名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按招标人提供的附件3格式，签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人业绩汇总表（按招标人提供的附件4，加盖公章）、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5.拟派本项目监理班子人员一览表（按附件2格式，加盖公章）； 
6.拟派人员的注册证书、职称证书、学历等相关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其他说明
1.本次标书一式两份，采用A4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并使用文件袋，在封口粘贴处加盖密封企业公章。
2.投标人资质不满足要求的，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3.如投标人所提供的业绩不合符本招标公告业绩要求，则该投标人未通过资格审查，不得进入定标环节。
4.投标报价书投标报价高于投标报价上限价的，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人投标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至截标现场递交投标资料，同时提交法人证明和法人授权委托书，否则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6.未在规定时间及地点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投标将被拒绝。

附件1：投标报价书
附件2：拟派本项目监理班子人员一览表
附件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4：投标人业绩汇总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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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投标报价书
	编号
	工程名称
	报价（万元）

	1
	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工程监理
	63.15  

	本次服务具体要求：
前期阶段配合梳理建设内容及工程量、配合施工招标、设计管理、报批报建等，施工阶段监理（含核准施工现场内容、工程量、若涉及变更需审核造价）、保修阶段监理、竣工结算等。
1.承包范围：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工程监理
2.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条：
（1）设计阶段配合梳理建设内容及工程量,把控设计图纸、配合报建等；
（2）施工招标等；
（3）施工阶段监理（含核准施工现场内容、工程量、若涉及变更需审核造价监理服务）；
（4）保修阶段监理；
（5）竣工结算。
3.质量要求：合格。
4.安全文明要求：6S、6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9)、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管理要求。
5.服务要求：认真负责、履职到位、工作积极。
6.绩效考核要求：执行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合同履约评价管理办法。


投标人法定代表签名：                   
投标单位（署名并盖章）：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Bookmark35][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40][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Bookmark36]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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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拟派本项目监理班子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本项目拟任职务
	专业
	职称/执业资格
	学历
	工作年限
	项目经验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应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地址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职务 ：
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单位（签名、盖章）：
日期 ：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明材料（正面）粘贴处
	身份证明材料（反面）粘贴处



1

[bookmark: _Toc2180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单位名称）的（姓名及职务）为我公司签署（工程名称）投标文件及开标相关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文件的内容。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身份证明材料（正面）粘贴处
	身份证明材料（反面）粘贴处








	附件4
投标人业绩汇总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资信条目指标数据
	证明资料

	1
	投标人业绩
	提供近5年（2020年1月1日起至今）2项工程监理或包含工程监理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业绩。项目类型：公共建筑项目。
业绩证明材料要求：合同（必须提供）。
1.合同需提供关键页扫描件，包含合同封面、项目名称、承发包人名称、服务内容、合同签订时间、签章页等。
2.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证明资料中的承包单位名称需与企业投标名称一致；如企业名称不一致，则须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提供近5年（2020年1月1日起至今）2项工程监理或包含工程监理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业绩。项目类型：公共建筑项目。
项目1：
业绩名称：                      ；
服务内容：                      ；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2：
业绩名称：                      ；
服务内容：                      ；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必须提供）

	重要提示：
1.投标人需准确填写业绩文件汇总表，业绩文件汇总表中未填报的业绩，不予认定；
2.指标数据务必准确，如填报有误，可能影响投标人业绩认定情况；
3.如投标人填报业绩多于要求业绩的上限，仅取要求业绩上限的前2项予以评审（前2项业绩经审核不符合规定不再向后递补）；
4.合同签订前中标候选人有义务配合招标人进行投标真实性核查，未能按要求配合招标人复核投标真实性的或复核投标存在不真实情况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